附件3

考生考试成绩使用注意事项

（张贴式样）

考生本人如有需要将2016年下半年非学历证书考试成绩并入广东自学考试成绩，须在报名报考系统中的“其它信息”栏内填写本人自学考试准考证号，以便将考生的证书成绩并入所对应自学考试准考证号的自学考试成绩。如因未按此要求填写考生本人自学考试准考证号的，事后提出考试成绩合并事宜我院将不予办理。（注：销售考试考生从2016年起不再单次单科成绩上传，将改为考生统一取到销售证书后向省自考部门申请成绩统一认证及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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